1. 為顧及師生食品安全，建議訂購餐食時，選擇具有政府機關優良食品標誌驗證或經衛生福利主管機關稽查、抽驗、評鑑為衛生優良之廠商。
2. 如需訂購午餐以外之外食，請依本校外食訂購流程申請，需先將校外訂食申請單及廠商有效期限內之合格證明文件(CAS或TQF或校園食品或餐盒HACCP或水產加工HACCP或肉類加工HACCP)給指導老師簽名，並於訂餐2天前送交學務處營養師檢核，違者將通知班導處理。
3. 教育部針對校園飲品及點心販售範圍有以下規範 
  (1)需取得台灣優良農產品(CAS)或台灣優良食品(TQF)或校園食品標章。

  (2)不得使用甜味劑或代脂。(如：阿斯巴甜、甘草素、甜菊醣苷…等)
  (3)禁止供應碳酸飲料。(如：可樂、沙士、雪碧…等)
  (4)禁止供應含基因改造生鮮食材及其初級加工品之食品。 
  若飲品及點心未符合以上規範，本校來來超商不得販售。

  第一點可看食品外包裝，第二、四點可看食品成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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